关于开展公租房年度复核的通知

为进一步规范公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，实现分类保障和动态管理，杜绝公租房违规转租转借行为，根据《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政策的规定，现将开展年度公租房资格复核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复核时间

自2025年8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二、复核对象、内容

复核对象为承租公租房的在保家庭，复核内容包括保障家庭的人口、户籍、收入、不动产、车辆、社保、低保、工商税务、病残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。

三、复核规程

由公租房运营管理机构逐户复核，同步收缴2025年房屋租金，采集保障人员人像及换装智能门锁。

四、结果运用

复核结果作为公租房到期续租、调整租金或取消保障资格的依据。

无特殊原因拒不配合资格复审、拒不签订租赁合同、拒装智能门锁等违反政策或合同约定行为的，将上报区住建局核准，取消其公租房承租资格。

              主管单位：宿州市埇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运营管理单位：安徽通济资产运营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日


